
国家认监委秘书处关于优化食品农产品

认证制度有关工作的通知

各有关认证机构：

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 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意见》精神，按照 2025 年全

国认证认可检验检测工作会议部署，发挥食品农产品认证助推食品农产品质量提

升、提振消费的积极作用，现就进一步优化食品农产品认证制度相关工作通知如

下。

一、加强对自主推行的食品农产品认证项目的管理

认证机构应提升食品农产品领域高质量认证项目研发能力，加强市场需求调

研与可行性分析，加强认证技术创新，以全面适应食品农产品产业链供应链发展

需要。应进一步严把食品农产品认证规则质量关，对自行制定认证规则的合规性、

科学性、适用性及实施效果进行评估。请对备案的食品农产品领域认证规则开展

自查，对不符合备案管理要求的（如与国家统一推行的认证制度名称及依据标准

相同或相似、与现行国家或地方相关行政许可规定抵触等）应主动注销备案。

二、加强专业化能力建设，打造机构品牌

认证机构应加强专业化能力建设，采取有效措施提升食品农产品领域认证管

理水平，提升关键岗位人员食品农产品专业能力，加强对食品农产品相关法律法

规、专业知识和行业新技术的学习，确保认证人员素质与食品农产品行业发展相

匹配。应加强自身品牌建设，积极打造专业背景深、社会知名度高、国际影响力

强的食品农产品认证制度和机构品牌。开展差异化经营，以质取胜，避免同质化、

“内卷式”竞争。通过品牌建设提升食品农产品认证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推动形



成“盲选”“优选”的市场机制，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进一步提升消

费者的获得感，提振消费信心。

三、跟踪国际动态，加强交流合作

认证机构应结合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产业发展需求、自身优势领域，关注食

品农产品认证领域国际相关标准、法规和技术性贸易措施的最新动态，围绕助力

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解决产业急需、惠及企业和消费者、填补食品农产品认证

制度空白等目标，加强与国际相关产业或标准技术组织的合作，主动设计、开发

和实施有影响力的国际化食品农产品认证合作项目，让企业真正享受到贸易便利

带来的实惠。鼓励认证机构加强与食品农产品领域相关跨国链主企业或采购商的

沟通与合作，推动采信相关认证结果。鼓励开拓国际化业务，助推中国企业“走

出去”。对于取得实际成效的相关经验做法和典型案例请及时报送。

四、强化风险管理，落实主体责任

认证机构是认证结果的第一责任人。认证机构应针对食品农产品领域特点加

强风险管理，充分识别认证活动中的潜在风险。应强化对认证结果的有效跟踪调

查，建立健全获证组织有关食品农产品质量信息及舆情信息的跟踪收集、处置和

责任追溯机制。应完善主体责任落实的相关管理制度，把责任落实到具体部门、

具体人员。

各有关认证机构应采取必要措施加强认证活动管理和能力提升，不断优化食

品农产品认证制度供给，以专业、优质的认证服务助力兴农富农、乡村振兴。

国家认监委秘书处

2025 年 2 月 27 日

（此件公开发布）


